附件二：供应商入库须知

供应商入库须知
一、根据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文件规定，供应商企业参加入库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1.《入库申请文件》;
2.《供应商入库须知》及入库资料清单中所列资料；
二、备选库内供应商暂停承接业务及清退出备选库机制：
（一）备选库内供应商发生以下可能涉及正常经营的事项，原则上应在10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公司采购部或工程技术部报备。
1.合并、分立、解散；
2.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更换、注册资本变更；
3.资质和营业执照发生变动，对开展业务产生影响；
4.单位名称、办公场所、联系电话、联系人发生变化；
5.供应商在公司合同履约中涉及诉讼等事项。
若出现上述情形，未按约定时间进行报告的，暂停其参与公司采购活动。供应商需针对以上情况，提交书面说明，并附相关材料证实其能够正常执业后，方可继续参与公司的采购活动。
（二）发现下列情形之一（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况）的，通知该企业限期进行整改，提交整改措施和整改报告并通过审核，在完成整改前暂停其参与公司的采购活动：
1.未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或合同参与项目实施的；
2.未按公司要求组织人员施工或材料供应；
3.实施的项目质量达不到公司验收标准；
4.提供的材料无法满足公司需求；
5.实施的项目经主管部门抽查审核，发现较大问题的；
6.超出资质证书项目范围（营业执照许可的经营范围）；
7.采取不合理报价方式的；
8.因自身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经协商仍无法按约定完成的；
9.无正当理由擅自违反合同约定条款的。
（三）发现下列情形之一（包括不限于以下情况）的，予以清退出库，两年内不得申请重新入库：
1.发现围标、串标、转包、行贿等行为的；
2.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或拒不与我公司签订合同的；
3.因自身原因，所分包工程存在重大质量、安全或环境事故的；
4.施工水平低、质量差，未按要求施工的；
5.供应的材料质量差、供货时间不能满足要求，售后服务差或未按合同要求供货的；
6.履约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，导致我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；
7.受到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处罚，已不符合入选条件的；
8.企业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行为的；
9.泄露国家机密或企业机密的；
10.其他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三、公司统一在润农节水采购平台开展采购业务，备选库内供应商在润农节水采购平台注册账号，并关注平台发布的采购活动动态，确保及时获取招标信息、参与流程及相关要求。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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